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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 南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件 

 

 
济医保字〔2021〕20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省医保局 省卫生健康委 

《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

价格和费用的通知》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，市医疗保险事

业中心、市医疗保险基金稽核中心，各公立医疗机构: 

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工作，减轻群众

负担，现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进

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和费用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

〔2021〕4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做好相关

工作。各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，执行新型冠状病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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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26日印发 
 


